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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46_535396.htm 1、根据我国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

逮捕。 2、拘传必须经过公安机关负责人或检察院检察长、

法院的院长批准。拘传的执行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拘传的持

续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

关押犯罪嫌疑人。 3、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和人民法院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

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保证不

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

。取保候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4、监视居住是指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

行，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擅自离开指定的区域，依

法对其加以监视和控制的种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时间最长不

得超过6个月。 5、拘留是指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

犯或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

措施：拘留应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签发拘留

证，由两名以上公安人员执行。公安机关应当在拘留后24小

时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他所在的单位；对被拘留的人应

在拘留后的24小时内进行讯问。 6、逮捕是指司法机关依法对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实行羁押，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强

制措施。它是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逮捕必须具备三个

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的

；有逮捕必要的，执行逮捕必须出示《逮捕证》。除特殊情



况外，必须在24小时内，将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

被逮捕人的家属或他所在的单位，并在逮捕后的24小时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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